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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4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开普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31 

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召

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审议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四川泽祥电子

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泽祥电子”）签订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使用自有资金与

泽祥电子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“凯里新开普智慧城市信息系统有限公司”（以

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）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,000 万元，作为凯里市智慧城市一卡

通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凯里项目”）运营人，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51%股权。 

根据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公司与泽祥电子约定首次出资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

公司缴纳 255 万元，泽祥电子缴纳 245 万元，其中泽祥电子首次出资须在 2013

年 5 月 31 日前缴纳完毕，其余出资由双方在不影响合资公司正常运行的情况下，

在自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，具体缴纳期限由双方另行在合资公司章程

中约定。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关

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分别为：2013-014、2013-016）。 

由于泽祥电子对合资公司的首次出资资金安排变更，经公司与泽祥电子友好

协商，双方于 2013 年 6 月 5 日签订了《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对前述《投

资合作协议》进行如下变更： 

1、原《投资合作协议》“第一条 投资方式及投资金额”第 1 款第 2 项由“双

方约定首次出资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，其中，甲方缴纳贰佰伍拾伍万元，乙方缴

纳贰佰肆拾伍万元，其中乙方首次出资须在 2013 年 5 月 31 日前缴纳完毕。”变

更为：“双方约定首次出资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，其中，甲方缴纳贰佰伍拾伍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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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乙方缴纳贰佰肆拾伍万元，其中乙方首次出资须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缴

纳完毕。” 

2、原《投资合作协议》“第一条 投资方式及投资金额”第 1 款第 4 项由“双

方应于目标公司账户开立之日起 10 日内将前款约定各自应缴纳的首次出资一次

性全部存入目标公司账户。”变更为：“乙方应于本协议约定的首次出资期限到期

前将应缴纳的出资金额一次性足额存入目标公司账户。” 

除上述约定变更的内容外，前述《投资合作协议》的其他条款不做任何变更、

继续有效。 

公司及泽祥电子将依据双方签署的《投资合作协议》及《投资合作协议之补

充协议》的约定，及时完成合资公司工商登记设立手续。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

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合资公司的运营状况取决于投资双方的合作、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，存

在不确定性。 

凯里项目建设及运营初期，对资金、人力及管理等方面要求较高，从而将形

成一定的投入成本，且项目运行效果也受政策、行业等因素的影响，项目收益率

也将存在不确定性。 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 




